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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團稱以追加預算調薪違反預算法等，並非事實 

一、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今日於立法院院會針對 100 年度總預算

追加預算案所提之兩項提案，經表決結果均未通過，提案內容

包括以追加預算調薪違反預算法規定，以及質疑行政院未將妥

善規劃因應塑化劑污染食品事件所需經費等，因與事實不符，

特提出說明如下： 

(一)以辦理追加預算方式調整待遇符合預算法規定 

1.依預算法第 79條規定，各機關如有依法律增加經費，或為因

應重大事故所需經費超過法定預算等 4 款情形之 1 者，得請

求提出追加歲出預算。 

2.70 年度為因應軍公教調薪需要，所需經費 22 億元即以追加

預算方式辦理。另 65 及 79 年度亦分別於年度進行中以追加

預算方式，加發 1個月及半個月的年終工作獎金。 

3.本次行政院經衡酌國內整體經濟、物價指數變動、整體財政

狀況等因素，基於軍公教人員自 94年度以來，薪資均未調整

，為激勵軍公教員工士氣與舒緩國內物價上漲帶來之壓力，

並對民間企業起帶領作用，及時發揮活絡整體經濟之效益，

確有於年度進行中推動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之急需，爰依預

算法第 79條第 3款之規定及參酌以往案例，提出追加預算案

，並無違法。 

(二)以追加預算新增預算科目，符合預算法之規定，且過去已有

案例可循 

1.近年來以預算法 79條第 3款「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

法定預算」之規定提出追加預算，並新增預算科目的案例，

包括： 

新聞稿 



 

(1)91 年度追加預算：經濟部為協助中船公司執行再生計畫，

對該公司辦理現金增資，新增「中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科目。 

(2)97 年度追加預算：工程會新增「工程物價調整及其他工程

」科目；財政部國庫署新增「協助改善縣(市)財政結構」

科目；衛生署新增「漢生病病人補償及保障計畫」科目。 

2.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人事費原編列 3,948 億元，因行政

院規劃自 7月 1日起調增軍公教人員待遇 3%，所需增加經費

48.1億元，估計無法於上開人事費預算內因應，爰依預算法

第 79條第 3款規定及參酌以往辦理案例，提出追加預算案送

請立院審議。 

(三)處理塑化劑污染食品所需經費可先於各機關年度預算調整支

應或動支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備金支應 

1.自今年 5 月國內發生塑化劑污染食品安全問題以來，行政院

衛生署已增派人力加強辦理衛生食品檢驗工作，並提供民眾

充分醫療及健康諮詢。另為保護消費者權益，政府將協助消

費者進行團體訴訟，同時研修相關食品衛生管理法規，以建

立賠償機制，對受害民眾予以補償。 

2.有關政府處理塑化劑污染食品之檢驗工作、提供民眾充分醫

療與協助受害民眾求償，以及加強食品衛生安全防制措施等

所需經費，可先於政府各主管機關相關預算項下調整支應，

若有不敷再動支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備金支應。 

二、另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案業於今(10)日中午經立

法院三讀通過，其審查結果如下： 

(一)歲出部分，原列追加 185 億 7,173 萬 6,000 元，審議結果減

列立法委員之待遇調整準備 398 萬 9,000 元，改列 185 億

6,774萬 7,000元。 

(二)歲入部分，原列追加 185 億 7,173 萬 6,000 元，配合歲出審

議結果，減列營建署新市鎮開發基金賸餘繳庫數 398萬 9,000

元，改列 185億 6,774萬 7,000元。 

(三)以上 100 年度總預算經追加結果，歲入歲出差短仍維持原預

算數，並未增加。 


